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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强制隔离戒毒所2017年
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我所位于株洲市荷塘区宋家桥油铺坳。全所在职警察编制人数115人，车辆5台。单位主要职责：负责收治戒毒人员管理、教育、转化的副处级单位，所部下设8个科室和6个大队，财政一级预算全额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。无下属单位。
2017年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是：按市委、市政府贺上级要求,正确履行强戒工作职责，确保场所安全稳定，全年实现安全稳定“六无”指标。

     1、依法收治、管理、教育强戒人员；

     2、依法对强戒人员开展卫生、法制、道德和形势政策等教育，促其思想转化；

     3、对强戒人员有针对性的生理治疗、心理治疗和身体康复训练；

     4、建设周界报警系统；

     5、办公楼危房维修。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（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）；支出既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强制隔离戒毒业务、场所建设等专项经费。
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7年年初预算数3840.78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3096.78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744万元。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，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7年年初预算数3840.78万元，其中，公共安全3309.10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359.05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172.63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3044.78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、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796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即强制隔离戒毒业务240万元（生活、医疗、教育等）、场所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556万元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安排1838.94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295.28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警察工资中的警衔工资增加和人员增加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693.17万元
（五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24.0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8.86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5.20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5.88万元，培训费5.02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：2017年公务接待费8.86万元，与2016年持平。2017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5.20万元，比2016年下降15万元，下降49%。原因为公车改革后单位公务车辆减少，公务用车维护费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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